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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 鞍钢化工事业部增建脱硫装置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鞍山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厂区内

主要产品名称 煤气、硫磺等

设计生产能力 煤气处理规模为 9万 m³/h

实际生产能力 煤气处理规模为 9万 m³/h

项目环评批复时间 2019.02.11 开工建设时间 2019.05.26

调试时间
2019.11.20

开始调试运行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20.01.17~2020.01.18
2020.06.01~2020.06.02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鞍山市行政审批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中政国评（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鞍钢集团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鞍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万元） 8852.24 环保投资总概算

（万元）
100 比例% 1.13

实际总概算（万元） 5500 环保投资（万元） 100 比例% 1.82

验收监测依据

1、《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

国务院第 682号令，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2、《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环境保

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年 11月 22日）；

3、《辽宁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通知》

（辽宁省环境保护厅，辽环发〔2018〕9号，2018年 2月 5日）；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

2018年 5月 16日）；

5、《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

办[2015]52号）；

6、《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

办[2018]6号）；

7、《鞍钢化工事业部增建脱硫装置项目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政国评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 1月）；

8、《关于鞍钢化工事业部增建脱硫装置项目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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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鞍山市行政审批局（鞍行审批复环[2019]14号）。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标号、级别、限值

1.1废水

运行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脱硫车间地面冲洗废水，经化学科技公司三

期酚氰废水处理站处理后执行《关于下发 2020年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污染物排放限值等指标的通知》（鞍山钢安发【2020】8号）附件 1中化

学科技三期排放标准要求，再进鞍钢西大沟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回用于鞍钢

生产，具体执行标准见下表 1-1：

表 1-1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车间废水排放限值 单位 mg/L,PH 除外

序号 污染物或项目名称 限值

1 pH 6~9

2 悬浮物 50

3 化学需氧量 80

4 石油类 2.5

5 氨氮 8

6 总氮 50

7 挥发酚 0.5

8 总氰化物 0.2

9 总磷 3

10 硫化物 0.5

11 苯 0.1

12 苯并（a）芘 0.00003

1.2噪声

厂界外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中 3类标准限值，具体见下表 1-2。

表 1-2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单位：dB（A）

类别
标准值

昼间 夜间

3类 65 55

1.3固体废物

一般固体废物排放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11）及 2013 修改单标准要求；

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 2013

修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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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项目建设情况

2.1项目基本情况

2.1.1项目基本情况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鞍钢化工事业部成立于 2013年 3月 29日，其前身为 1919年成立的

鞍钢化工总厂。化工事业部是鞍钢集团公司直属的五大非钢产业板块之一，主要从事煤化工

资源的综合利用与开发，以及相关的化工业务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输出和化工产品委托加

工。鞍钢化工事业部生产的主要产品有煤焦油、硫酸铵、苯系列、萘系列、酚系列、吡啶系

列、沥青系列等 60余种，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以技术新、质量优、服务好而深得用户信赖。

鞍钢化工事业部共设有一回收、二回收和三回收三个作业区，二回收作业区采用真空碳

酸钾脱硫工艺，H2S只能脱除到200mg/m³，为改变现状，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5500万元，

在二回收作业区南部新增建一套两塔碱法脱硫装置，两塔一开一备，单塔煤气脱硫处理能力

11.5万m3/h，双塔合计处理能力为23万m3/h，本项目的建设不但可以解决二回收区煤气脱硫

效率过低的问题，还可以作为一、二、三回收作业区脱硫设施检修阶段的备用脱硫装置，为

厂区提供含H2S量≤20mg/m3的稳定煤气源，根据二回收区现阶段煤气脱硫规模，本项目可脱

除H2S141.91t/a，最终实现鞍钢SO2减排267.12t/a。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已取得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为 912103002414200141001P。

2019年 1月，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中政国评（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鞍

钢化工事业部增建脱硫装置项目》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9年 2月 11日鞍山市行政

审批局对此项目予以审批通过。（批复文号：鞍行审批复环[2019]14号）。项目 2019年 05

月开工，2019年 11月开始调试运行。本项目建设及运行调试期间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

罚记录。

辽宁中环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受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对《鞍钢化工事业部增建脱

硫装置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制度，辽宁中环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已对该项目进行现场踏勘，收集相关资

料，并针对本次验收范围包括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等内容编制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方案。根据监测方案，辽宁中环环境保护监测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0年 01月 17日-2020

年 01月 18日，2020年 06月 01日-2020年 06月 02日开展验收监测。依据验收监测结果及

本项目相关的其他材料，编制了本验收监测报告表。

2.1.2原有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是专门为二回收作业区煤气进一步脱硫而配设，二回收作业区的煤气处理规模

为 9万 m³/h，现阶段采用的是真空碳酸钾脱硫工艺，该设施环评内容包含在“鞍钢股份有限

公司化工事业部煤焦油加工产品质量升级与品种结构调整项目”之中，并于 2018年 5月 10

日通过鞍山市行政审批局审批，批复文号为：鞍行审批复环[2018]16 号。真空碳酸钾脱硫

工艺可将煤气中的 H2S浓度由最初的 800mg/m³脱至 200mg/m³，H2S脱除量 473.04t/a，S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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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量 445.21t/a，SO2减排量 890.43t/a。

2.2项目建设内容

2.2.1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厂区内，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22°59′45.36″，北纬 41°08′12.45″，东侧为二炼焦生产车间，南侧为二炼焦罐区，西侧为六

炼焦生产车间，北侧为三回收。周围地区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区、水源地

保护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四周关系图见图 1，地理位置详见附图 1，周边关系图见附

图 2。

图 1 四周关系图

2.2.2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脱硫厂房、脱硫塔区以及高低压配电室，本项目工程组成情况

详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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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工程组成情况一览表

项目
项目

工程
原有工程内容 本次技改新增工程内容 备注

实际

情况

主体

工程

脱硫厂房 --
二层钢筋砼框架结构，总高度

11.5m，占地面积 446.5m2，建筑面

积 698.25m2，内部包括放盐槽、变

压器室、碱及催化剂存放室。

新建

与环

评一

致

脱硫塔区

二回收作业区目

前的煤气回收处

理 能 力 为 9 万

m3/h，设有一套真

空碳酸钾法脱硫

装置，煤气中 H2S
可 200mg/m3。

新增设一套两塔碱法脱硫装置（双

塔基），两塔一开一备，单塔煤气

脱硫处理能力 11.5万 m3/h，双塔合

计处理能力为 23万 m3/h， 煤气中

H2S浓度可脱除至 20mg/m3，此外

该区域还建有一座预留塔基以及其

他附属设施等。

新建 与环

评一

致

混盐储存间
建筑面积 200m2，一层钢筋砼框架

结构。

新建

辅助

工程
高低压配

电室
--

与制酸单元合建，占地面积 180m2，

二层钢筋砼框架结构，建筑面积

360m2。硫化厂房内配设一间变压器

室。

新建
与环

评一

致

公用

工程

供暖
依托鞍钢供暖设

施
依托鞍钢供暖设施

仍依

托鞍

钢厂

区原

有
与环

评一

致

供电
依托鞍钢供电线

路

依托鞍钢供电线路，新增一座与制

酸单元合建高低压配电室及一间自

用变压器室

供气
依托鞍钢供气设

施
依托鞍钢供气设施

供水
依托鞍钢供水设

施
依托鞍钢供水设施

排水
依托鞍钢排水设

施
依托鞍钢排水设施

环保

工程

废气 -- -- --

废水 --

车间地面冲洗废水，经鞍钢厂区内

现有排水设施进鞍钢西大沟污水处

理厂处理，达标后大部分回用，少

量排入运粮河。

依托

原有

与环

评一

致

噪声

采用基础减振、厂

房隔声和距离衰

减。

采用基础减振、厂房隔声和距离衰

减。
新增

与环

评一

致

固

废

脱硫

塔废

填料

--

存放于 150m2全封闭危废暂存间，

危险废物分类、分区存放，采用密

闭容器存放，定期交由有危废处置

资质的单位处理。

新增
与环

评一

致

2.2.3煤气脱硫处理规模及副产品生产规模

煤气脱硫处理规模及副产品生产规模本项目是专门为二回收作业区煤气进一步脱硫而

配设，目标是使煤气中 H2S浓度由现在的 200mg/m3降低至 20mg/m3以下，二回收区的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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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量目前为 9万 m3/h，根据这一规模计算，每年进入装置中的硫化氢中硫为 148.40吨，

经新增建碱法脱硫处理后，排放的硫化氢中硫为 14.84吨，减排硫 133.56吨，最终实现鞍钢

SO2减排 267.12t/a，详见内容表 2-2。

表 2-2本项目处理规模一览表

煤气

处理规模

煤气中 H2S浓度

实际情况二回收作业

区煤气脱硫

前

原有工程采

取真空碳酸

钾脱硫

现有工程采取

碱法进一步脱

硫

合计

9万 m3/h 800mg/m3 200mg/m3 20mg/m3 20mg/m3 与环评一致

H2S脱除量 -- 473.04t/a 141.91t/a 614.95t/a 与环评一致

SO2减排量 -- 890.43t/a 267.12t/a 1157.55t/a 与环评一致

S脱除量 -- 445.21t/a 133.56t/a 578.77t/a 与环评一致

2.2.4项目副产品产量与执行标准

本项目副产品产量与执行标准详见表 2-3。

表 2-3 项目副产品产量与执行标准一览表

副产品名称 产量（t/a） 包装规格 存放位置 实际情况

硫

磺

粗硫磺 1号
200

120 25kg/袋

混盐储存间

与环评一致

粗硫磺 2号 80 25kg/袋 与环评一致

杂

盐
工业硫氰酸铵 900 25kg/袋 与环评一致

2.2.5项目主要设备

本项目新增生产设备情况详见表 2-4。

表 2-4 项目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台）
备注 实际情况

1 脱硫再生塔

（含填料）
DN9000 H=43m 2 用于除煤气中的硫化

氢，304材质
与环评一致

2 脱硫液循环泵
Q=3000m3/h
H=80m 3 输送脱硫液，材质与

原泵相同
与环评一致

3 溶液中间槽 DN9000 H=12000 1 为脱硫检修时贮存溶

液，304材质
与环评一致

4 硫泡沫槽

（附搅拌器）
DN3000 H=7000 1

贮存硫泡沫，具有浓

缩分离硫泡沫的作

用，带液位调节器，

304 材质

与环评一致

5 熔硫器 DN1200 H=8000 2
用于硫泡沫的熔融，

包括换热段、加热段、

沉降分离段

与环评一致

6 硫泡沫泵 Q=25m3/h H=60m 2 输送硫泡沫 与环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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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下放空槽 DN3000 L=5500 1 贮存放空液，304材质 与环评一致

8 液下泵 Q=20m3/h H=30m 1 输送放空液 与环评一致

9 配碱槽 DN2000 H=2000 1 配置碳酸钠 与环评一致

10 沉降槽
DN1000
H=8000 2 脱硫清液沉降 与环评一致

11 煤气管道 DN1600 1500m 输送煤气，界区内 304
材质

与环评一致

12 旋流捕雾器 DN3000 2 分离脱硫液，304材质 与环评一致

13 煤气蝶阀 DN1600 21 304材质 与环评一致

14 蒸发釜

（附搅拌器）
V=10m3 2 负压蒸发浓缩后的脱

硫液，材质 316L 与环评一致

15 蒸发釜冷凝冷

却器
F=70m2 2 冷却提盐后的脱硫液 与环评一致

16 真空泵 Q=200L/s 2 蒸发釜抽真空 与环评一致

17 脱硫液冷却器 F=100m2 2 脱硫液 与环评一致

2.2.6项目原辅料消耗

本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情况详见表 2-5。

表 2-5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情况一览表

类别 名称 消耗量 单位 包装规格 存储量 存放位置

原辅

材料

催化剂（聚酞菁钴） 1.45 t/a 2kg/袋 1.45t/a 脱硫车间内

的碱及催化

剂储存室碳酸钠 937 t/a 10kg/袋 937t/a

能源
电 2077 kWh/a -- --
水 1095 t/a -- --

蒸汽 937 t/a -- --

2.2.7劳动定员和工作制度

本项目劳动定员 8人，全部由厂区内部调剂，企业不再新增劳动定员，本项目工段采用

四班两转工作制，每班 8h，全年运行 365天（8760h/a）。

2.3公用工程

2.3.1水源及水平衡

（1）给水

本项目新鲜用水总量为 2t/d（730t/a），包括脱硫系统补充水 1.5t/d（547.5t/a）以及脱硫车

间冲洗用水 0.5t/d（182.5t/a），供水依托鞍钢厂区内现有供水设施，可满足项目用水需求。

脱硫系统循环水量为 2700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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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水

本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脱硫车间冲洗废水，产生量按冲洗水量的 80%计

算，即 0.4t/d（146t/a），经化学科技公司三期酚氰废水处理站处理后，再进鞍钢西大沟污

水处理厂处理后会用于鞍钢生产。

说明：本项目职工由厂区内部调剂，不新增劳动定员，因此无新增职工生活用水及排水产

生。脱硫过程产生的水，全部在循环及蒸发提盐环节损耗，因此该环节无废水产生。

（3）蒸汽

熔硫器使用过程中需要用到少量蒸汽（0.4MPa），该设备全年运行时间约 937h/a，则

核算出蒸汽用量为 1t/h（937t/a），由鞍钢厂区现有蒸汽管网提供，目前现有蒸汽生产可达

规模 80t/h，目前实际使用量为 40t/h，可以满足本项目运行所需。蒸汽在使用过程中损耗。

本项目水平衡图详见图 2。

新鲜水730t/a脱硫车间地面冲⅃182.5t/a脱硫循环系统补水547.5t/a车间地面冲⅃废水146t/a经鞍钢厂区内现

有排Ⅰ设施进鞍钢西

大⇏氰水处理厂处理大部分在鞍钢厂区内回用，少部分排入运粮河蒸汽0.4

M

P

a

937t/a熔硫器937

t

/

a

循环2700 m3/h损耗36.5t/a损耗547.5t/a2.3.2供电本项目年用量为2077kWh，依托鞍钢厂区现有供电线路，可以满足项目运行所需 2
.

3

.

3供 热

本

项

目

生

产

用

热

采

用

电

加

热

，

冬季供暖依托鞍钢厂区现有供暖设施 ，可以满足项目运行所

需

。

2

.

4

生 产工艺：焦炉煤气进入脱硫塔下部，并沿脱硫段自下而上与顶部喷洒的脱硫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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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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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空

气

接

触

，进行氧化再生 ，图2水平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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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后的脱硫液经液位调节器调节通过连通管到脱硫段顶部与煤气逆流接触，循环使用。脱硫

后煤气中的 H2S 含量达到 20mg/m³以下。

从脱硫再生塔溢流出来的硫泡沫自流到硫泡沫槽，用硫泡沫泵打入熔硫釜，硫磺冷却后集中

外运，分离出的清液流入沉降槽进一步沉降后进入提盐系统，或者送回脱硫系统。

为长期稳定保证脱硫指标，脱硫液中硫代硫酸钠、硫氰酸钠和硫酸钠总含量不大于250g/L。脱

硫全系统废液处理量日均不超过 20m³。为保证脱硫液中的副盐含量，为保证脱硫液中的副

盐含量，设有脱硫液提盐设施。熔硫来的熔硫清液送入蒸发釜进行负压蒸发，蒸发的冷凝液经冷

凝冷却后流入地下放空槽，用泵送回脱硫系统，蒸发得到的混合钠盐经过结片机结晶后作为产品外销。

本项目工艺流程图及排污节点见图 3。

脱 硫 段 再生段

脱硫液

蒸发釜

泡沫槽 熔硫器 硫磺外售

结晶 外售放空槽

催化剂 碳酸钠

净化后煤气

硫泡沫

脱硫再生塔

脱硫富液

回用

回用 废液

冷凝

液

混合钠盐

煤气

2.5本项目变更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的性

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

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加重环境影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

项目设计投资：8852.4万元；环保投资：100万元。实际建设总投资：5500万元；环保投

资：100万元。

以上变化不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其余实际建设与环评批复一致。

图 3工艺流程图及排污节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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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暂存间

表三、主要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措施

3.1 废气

本项目为焦炉煤气脱硫项目，采用以碳酸钠为碱源的液相催化氧化法—塔式焦炉煤气脱硫工

艺湿法脱硫，该生产过程本身无废气污染物产生，通过煤气脱硫，实现企业 SO2减排，具有显

著的环境正效益，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具有正面影响。

3.2 废水

废水来源：废水主要为脱硫车间冲洗废水；

治理措施：经化学科技公司三期酚氰废水处理站处理后，再进鞍钢西大沟污水处理厂处理

后回用于鞍钢生产。

3.3 噪声

噪声来源：主要噪声源为生产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

治理措施：选用低噪设备，安装基础减振、厂房隔声和距离衰减。

3.4 固体废物

固废来源：主要来源于脱硫塔内的废填料；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HW49其他废物,

废物代码：900-041-49

治理措施：暂存在危险废物暂存间（150m3），定期交由阜新环发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处置。

3.5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3.5.1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设危险暂存间及相关规范标识；

（2）配备有毒有害气体报警仪等设备；

（3）设立专职统一指挥减灾与疏散工作人员，预防火灾、爆炸、煤气中毒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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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火源，禁止出现明火、烟火；

（5）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已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备案编号为：

2019-2022-22H。

3.6项目环保设施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为 5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100万元，约占总投资的 1.82%，环保投资详

见下表 3-1。

表 3-1 环保措施及投资情况一览表

类别
对应产污

环节名称
污染物 治理措施

环保

投资

废水 脱硫车间
冲洗

废水

PH、COD、
SS、氨氮、

总氮等

经化学科技公司三期酚氰废水处

理站处理后，再进鞍钢西大沟污

水处理厂处理后会用于鞍钢生

产。

企业已

完成环

保投资

固体废物 煤气脱硫 脱硫塔废填料 在危废暂存间（150m3）内收集 90万元

噪声 生产设备 噪声
设置基础减振、厂房隔声和距离

衰减
10万元

总投资 100万元

3.7 环保设施“三同时”落实情况

项目环保设施及“三同时”验收情况见表 3-2。

表 3-2项目环保设施及“三同时”验收情况

类别

对应产

污环节

名称

污染物

名称

环评

中采取的措施
验收标准

实际落实

情况
验收结论

废水
脱硫

车间

冲

洗

废

水

PH、
COD
、SS、
氨

氮、

总氮

等

经鞍钢厂区内

现有排水设施

进鞍钢西大沟

污水处理厂处

理，达标后大部

分在鞍钢厂区

内回用，少部分

排入运粮河。

不排入区域

地表水体

已落实，废水主

要为脱硫车间

冲洗废水，经化

学科技公司三

期酚氰废水处

理站处理后，再

进鞍钢西大沟

污水处理厂处

理后会用于鞍

钢生产。

废水主要为

脱硫车间冲

洗废水，经化

学科技公司

三期酚氰废

水处理站处

理后，再进鞍

钢西大沟污

水处理厂处

理后会用于

鞍钢生产。

固体

废物

煤气

脱硫

脱硫塔

废填料

在危废暂存间

（150m3）

《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

制标准》

（GB18597
- 2001）及

已落实，脱硫塔

内的废填料属

于危险废弃物，

在危废暂存间

收集，并及时交

脱硫塔

废填料满足

《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

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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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2013年
修改单中的

有关规定

由阜新环发废

弃物处置有限

公司处置，不会

对区域环境造

成二次污染。

（ GB18597-
2001）及其

2013 年修改

单中的有关

规定

噪声
设备

噪声
噪声

设置基础减振、

厂房隔声和距

离衰减

达到《工业

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

标准》

（GB12348
-2008）中 3

类标准

已落实，项目噪

声经安装基础

减振、厂房阻

隔、距离衰减

后，厂界噪声满

足《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

（GB12348-20
08）中的 3类标

准要求。

厂界噪声满

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12348
－2008）中 3
类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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